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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国水保国策策
（（1818））大大家知家知科学科学施用堆肥施用堆肥

促进绿促进绿色种养循环色种养循环
《绿色种养循环堆肥科学施用技术指导意见》发布

第五十条 在黄河流域取用水资
源，应当依法取得取水许可。

黄河干流取水，以及跨省重要支流
指定河段限额以上取水，由黄河流域管
理机构负责审批取水申请，审批时应当
研究取水口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其他取水由黄河流
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审批取水申请。指定河段和限额
标准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公
布、适时调整。

第五十一条 国家在黄河流域实行
水资源差别化管理。国务院水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定期组织开展黄河流域水资源评价和承
载能力调查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划定水
资源超载地区、临界超载地区、不超载地
区的依据。

水资源超载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制定水资源超载治理方案，采
取产业结构调整、强化节水等措施，实施
综合治理。水资源临界超载地区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限制性措施，
防止水资源超载。

除生活用水等民生保障用水外，黄
河流域水资源超载地区不得新增取水许
可；水资源临界超载地区应当严格限制
新增取水许可。

第五十二条 国家在黄河流域实行
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制度。国务院水行
政、标准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发
展改革部门组织制定黄河流域高耗水工
业和服务业强制性用水定额。制定强制
性用水定额应当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
黄河流域省级人民政府、企业事业单位
和社会公众等方面的意见，并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黄河流域省级人民政府按照深度节
水控水要求，可以制定严于国家用水定
额的地方用水定额；国家用水定额未作
规定的，可以补充制定地方用水定额。

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经省、自治区
其他黄河供水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域的用
水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强制性用水定额；
超过强制性用水定额的，应当限期实施
节水技术改造。

第五十三条 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
经省、自治区其他黄河供水区相关县级
行政区域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和黄河流域管理机构核定取
水单位的取水量，应当符合用水定额的
要求。

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经省、自治区
其他黄河供水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域取水
量达到取水规模以上的单位，应当安装
合格的在线计量设施，保证设施正常运
行，并将计量数据传输至有管理权限的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流域管理机
构。取水规模标准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
部门制定。 （未完待续）

科学施用堆肥对于加快绿色种养循环，促
进科学施肥提质增效、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联合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专家指导组
发布《绿色种养循环堆肥科学施用技术指导意
见》，现摘编如下，供种植户参考。

性质特点
经充分发酵腐熟的堆肥为棕褐色或黑色，

呈弱碱性，水分含量一般为25%-45%。受原
料、发酵条件、储存时间等因素影响，堆肥养分
含量变异较大。堆肥有机质含量一般在30%左

右，氮（N）、磷（P2O5）、钾（K2O）总量3%左右，还
含有多种中微量元素、氨基酸、小分子蛋白质以
及促进作物生长发育的生物活性物质、有益微
生物等，养分较为全面，肥效长。

施用原则
按需施用。综合考虑区域气候及农业生产

条件，根据培肥地力目标，综合考虑产量水平、
土壤供肥能力、堆肥养分含量、肥效反应等，提
出适宜的用法用量。一般以氮定量，但在土壤
磷含量较高的地块应以磷定量，避免磷素过量
累积。

配合施用。坚持有机无机相结合，通过堆
肥与化肥配合施用，实现缓速相济，满足作物全
生育期养分需求，促进高产稳产。

长期施用。坚持长期施用堆肥，为土壤
持续提供有机物质，促进团粒结构形成，改
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生物多样性，培肥土
壤地力。

安全施用。严格控制原料来源和发酵过
程，提高堆肥质量，重金属含量及卫生学指标应
符合相关要求。堆肥用量应综合考虑作物需求
和环境承载能力，避免过量施用和有毒有害物
质积累。

施用建议
堆肥养分含量差异较大，推荐用量按照氮

肥替代比例不超过20%、综合考虑磷养分平衡
及经济适用的原则推荐。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

黄淮雨养麦区推荐用量：包括山东丘陵区，
河南南部与西部丘陵区，江苏与安徽两省淮北
地区。产量水平350-600公斤/亩，推荐堆肥用
量400-620公斤/亩。

黄淮海灌溉麦区推荐用量：包括山东大部，
河北中南部，河南中北部，京津郊区，陕西关中
平原和山西南部。产量水平350-700公斤/亩，
推荐堆肥用量400-840公斤/亩。

麦田施用方法：宜作基肥在耕整地前
一次性机械撒施，施用后及时翻耕入土，使

堆肥与土壤混合。在稻—麦等水旱轮作
区，宜在旱茬施用堆肥，在麦-玉等多茬种
植区，宜在小麦等茬口较长的作物种植前
施用堆肥。

黄淮海夏玉米区推荐用量：包括河南、山东
两省，山西南部及中部，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地
区，兼具雨养和灌溉模式。雨养模式产量水平
400-750公斤/亩，推荐堆肥用量350-620公
斤/亩。灌溉模式产量水平400-800公斤/亩，
推荐堆肥用量350-620公斤/亩。

玉米田施用方法：在秋整地或春播前采用
撒肥机将堆肥均匀撒于地表，及时耕翻入土。
如耕层较薄宜浅翻20-25厘米，耕层较厚可深
翻25-30厘米，使堆肥与土壤混合。

注意事项
严格控制堆肥原料来源，严禁以重金属等

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畜禽粪污作原料。选择菌
菇渣等辅料时，注意筛除废塑料等杂质。

堆肥应充分发酵腐熟，满足无害化要求。
定期监测堆肥养分、重金属含量及卫生学指标
等，确保安全施用。

在水源保护地、坡度较大、生态脆弱等地区
注意控制堆肥用量。

设置田间试验和监测点，对长期施用堆肥
的地块进行跟踪监测，分析作物产量品质、土壤
养分、重金属及盐分等含量变化，及时优化施肥
方案。 （据全国农技中心）

编者按：堆肥是以畜禽粪
便等农业有机废弃物为主要
原料，经发酵腐熟、无害化处
理后形成的固体粪肥。堆肥
主要通过好氧或兼性好氧发
酵产生，具有营养元素齐全、
富含有机质等特征，能提升土
壤有机质含量，补充土壤养
分，改善理化性状，提高土壤
肥力。但受原料来源、发酵过
程等因素影响，堆肥可能含有
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


